
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 

 

  济院政字〔2009〕158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济宁学院 

就业工作考核办法》的通知 
 

 

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贯彻上级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政策，落

实《济宁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意见》，加

强就业工作考核，引导和激励各系继续做好学生就业工作，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制定《济宁学院就业工作考核办法》。现

将《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。 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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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就业工作考核办法 
 

 

为进一步贯彻国家、省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方针、

政策，落实《济宁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意

见》，加强就业工作考核，引导和激励各系继续做好学生就

业工作，充分发挥各单位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的积极性、主

动性和创造性，并进一步推动在全院形成“全员参与，全程

参与”的就业指导工作模式，切实把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摆

到更加突出位置，不断提高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质量，使我

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上一个新台阶，从而推动学院健康和可持

续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目标要求 

近几年，我国大学毕业生数量急剧上升，城镇新增就业

岗位有限，社会就业形势严峻，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压力十

分突出。这对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

和严峻的挑战。因此，在我校开展毕业生就业工作考评，是

适应高校扩招后毕业生就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，进一步深化

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，完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，实现毕业生

最大限度就业的重要措施。各系要以“科学发展观”重要思

想为指导，充分认识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把

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到突出位置，作为一件大事来抓，要把考

评的过程，作为提高就业工作管理和指导服务水平、加快各

系、部学科专业结构调整、促进系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，认

真制定规划，落实措施，推动毕业生就业工作上一个新台阶。

通过考核，进一步推进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、

科学化，使我校整体就业目标得到新的提升。 

 - 2 -



二、指导思想和原则 

按照教育部的要求，对毕业生就业工作要有系统的、科

学的考核评估机制。用系统的考评机制去推动和促进各个部

门的工作，使毕业生就业工作形成良性循环，这是完善毕业

生就业指导工作和服务体系所不可缺少的。 

1.按照学校“重心下移”的指导思想，各系就业工作在

管理、服务和指导等方面应该得到加强。制定我校毕业生就

业工作考评方法，全面、客观地评价各系、部毕业生就业工

作，是为了引导、激励和促进各系、部就业管理和就业指导

服务工作更加规范及全面深入地开展，是为了使我校的毕业

生就业工作在质量和效率方面迈上一个新台阶。 

2.考评方法的内容要有科学性，能真实、充分地反映各

系的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，也要有前瞻性，反映以后就业工

作形势，确保各系的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方向的准确，同时

要具有可操作性，能够被各系、部熟练掌握，熟悉考评的内

容，以便于考评的实施。 

3.考评采取自评与互评相结合的办法，在积累经验的基

础上逐步完善。通过自评，从内部找原因，促进毕业生就业。

各系、部之间相互交流工作经验，共同发展，以提高学校整

体毕业生就业率。 

4.考评要按照“公平、公开、公正”、“奖励为主、处罚

为辅，奖惩结合”的原则进行。 

5.考评周期为一年一次，考评结果将与学校对系部年度

考评挂钩。 

三、考评方案 

根据国家和山东省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的有关政策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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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根据学校就业工作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对各系

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就业管理、制度建设、工作绩效等方面进

行考评。具体考评项目及评分标准见附表。 

四、组织领导  

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，大

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具体负责全校毕业生就业工作，各系负责

本单位的毕业生就业，重大问题由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

小组决定。为了更好的促进毕业生就业，根据“重心下移”

的指导思想，毕业生就业的具体工作由各系来完成。 

1.考评工作在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下进

行，具体工作由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负责。 

2.各系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系部考评工作，

自查报告要求系主要领导签发。 

五、附则 

1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； 

2.本办法解释权归济宁学院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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